長期關心沙崙發展、生態保育與地方未來的朋友們，大家好
沙崙開發案是一個高度複雜、也高度敏感的公共治理課題。它不只是單一開發案的審查問題，而是台灣在面對國家科技發展、區域經濟布局、生態棲地保全與社會信任之間，如何尋求平衡的重要考驗。
面對這樣的複雜挑戰，我們必須坦誠地說，沒有任何一個方案可以一開始就被稱為完美的終極方案。但政府真正需要展現的，是一套具備韌性、能夠持續對話、能夠依據科學證據與社會意見不斷修正的治理模式。這正是台灣在多重挑戰中一步步學習、調節並找到出路的關鍵能力，也是國家下一階段最需要建立的治理能力。
針對沙崙開發案這個高度複雜的課題，環境部秉持著「正視衝突、制度承擔」的態度，在聽聞開發案之時，我們就主動建議，應該建立一個事前溝通協作討論的平台，希望開發單位與一開始就表達意見的生態鳥類社群展開對話與討論，很感謝這個過程中大家的努力。
因此，針對沙崙案後續推動，我認為有幾個原則必須被清楚確認。
第一，沙崙生態保育協作平台的行政定位必須清楚。
這個平台不應被外界理解為隸屬於開發單位之下的附屬機制，而應定位為跨部會溝通與協調界面。因為本案所涉及的，不只是南科管理局或單一開發單位的執行問題，而是國家在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之間，如何進行整體調節的制度課題。
尤其從台 86 線到二仁溪一帶，牽涉的是更完整的生態廊道、棲地系統與區域環境治理。政府必須用更高的行政層級來面對，而不是把它簡化為單一基地、單一開發案或單一補償措施。
第二，持續共同對社會大眾溝通
本案涉及先進製程發展，也涉及受威脅物種、重要棲地與地方環境承載能力，這不是開發單位可以獨自承擔的壓力。我們會清楚向社會說明：我們正視開發所帶來的環境挑戰，也鼓勵未來可以多透過協作平台，邀請生態團體、環境團體、專家學者與地方社會共同參與，形成一個「環境保護優先」的新治理模式。
換句話說，平台的目的不是替任何一方背書，也不是把壓力轉嫁給參與平台的團體，而是讓不同立場可以在公開、透明、科學的基礎上，持續對話、逐步修正，並共同尋找可被社會檢驗的解方。
第三，必須正視區外補償與後續管理的制度困境。
目前外界最關切的問題之一，是區外補償基地即使被提出，未來到底由誰負責管理、誰具備維護能力、誰能確保長期成效。若管理權責不清，即使提出再好的規劃，也難以真正達成生物多樣性淨無損失，也會讓參與平台的團體對後續承諾產生疑慮。
環境部會協助釐清相關權責，並與相關部會共同協調，尋找具備實質維管能力的主責單位與制度安排。區外補償不能只停留在紙面規劃，而必須有清楚的土地、經費、管理責任、監測指標與長期維護機制，才能真正讓 NNL，也就是生物多樣性淨無損失，有機會被實質達成。
第四，二階環評應被視為對話的開始，而不是結論。
今日大會若啟動二階環評程序，這代表本案正式進入更深入、更完整的審查與社會對話階段，而不是代表爭議已經結束。尤其在區外生態規劃設計尚未具體定案之前，我們必須尊重參與平台的團體採取審慎觀察的立場。
我也要特別強調，參與協作平台，不等於替開發案背書。平台能否持續運作，最重要的基礎是信任。如果一開始就讓參與者被外界誤解為支持某個既定方案，反而會破壞平台存在的意義。政府應該保護這個對話空間，讓各方能夠在不被貼標籤、不被簡化立場的情況下，繼續提出專業意見。
最後，沙崙案除了生態議題之外，仍涉及土地使用、地方交通、水資源、產業布局、社會溝通與區域發展等多重課題。環境部的角色，是確保環境價值被嚴肅看待，確保程序公開透明，確保科學資料被充分討論，也確保開發與保育之間不是零和對立，而是透過制度設計，盡可能尋找更負責任的公共選擇。
面對沙崙這樣敏感而複雜的案子，政府不能只追求快速通過，也不能只停留在口號式的保育承諾。我們要做的是建立一個經得起檢驗、能夠持續修正、也能被社會信任的治理模式。這不只是沙崙案的挑戰，也是台灣未來面對每一個重大開發與環境衝突時，都必須學會的能力。

謝謝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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